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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至今日，反补贴已由单纯的货物贸易救济领域拓展延伸至跨境服务、投资领域，体现出更灵活复杂的

倾向，原有的反补贴工具难以抵消在国际竞争中外国补贴对于市场的扭曲作用。欧盟推出新的反补贴条

例旨在主导推动跨境补贴规则的变革，对欧盟来说该条例具有填补监管漏洞、遏制中国发展、取得竞争

优势等多方面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揭示出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然而该条例将竞争法与贸易救济

法的粗糙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实体条款上可能违反WTO相关义务，程序设计上给相关主体强加了

过重的负担。在跨境补贴的规制方面，与之并行的路径是扩大原有补贴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在对外缔结的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强化其补贴纪律，相关动向值得我国重视。对此，我国应当推动国有企业的相关改

革以回应反补贴调查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多方面多渠道质疑《外国补贴条例》WTO合规性，建立国

内对等的反补贴规则，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反补贴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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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ountervailing has expanded from the simple trade remedy field of goods to the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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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showing a more flexible and complex tendency. The origi-
nal countervailing tools can hardly offset the distorting effect of foreign subsidies on the market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new anti-subsidy regulation introduced by the EU aims to lead the 
reform of cross-border subsidy rules. For the EU, this regulation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filling regulatory loopholes, containing China’s development and gaining competi-
tive advantag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veals the rising trend of trade protectionism. How-
ever, the rough combin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trade remedy law in this regul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substantive provisions, it may violate the relevant WTO obliga-
tions, and in terms of procedural design, it imposes excessive burdens on relevant subjects. In 
terms of the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subsidies, the parallel path i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ap-
plication of the original subsidy rules and strengthen the subsidy discipline in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conclud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relevant trend is worth our atten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promote the relevant reform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response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n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s, challenge the WTO com-
pliance of the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 through many channels and in many ways, establish 
domestic reciprocal countervailing rul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
tional countervail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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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的创新内容 

继欧盟委员会在 2022 年 12 月 23 日发布《关于扭曲境内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以下简称《外国补

贴条例》)后，欧盟委员会在 2023 年 2 月 6 日提出一份实施条例草案，其中阐明适用的规则和程序，包

括集中和公共采购程序的通知表格、时限的计算、获取档案程序和信息保密等重要内容[1]。鉴于欧盟的

反补贴立法对中国企业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新反补贴规则对跨境补贴的规制以及思考

如何应对。 

1.1. 一般审查机制 

该部分对补贴的概念、补贴的认定标准、调查程序、检查内容、可采取的措施、罚款等诸多事项都

作了详细的规定。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本条例规定的审查可以由欧盟委员会主动发起，欧委会可以主动审查任何有关

涉嫌扭曲性外国补贴的信息，其审查分为初步审查和深入审查，这一点与传统的反补贴制度有较大不同。

此前的反补贴调查由受损害的欧盟产业或其代表提起，可以由委员会自行发起的案例十分稀少，在启动

程序上新条例赋予了欧盟委员会较大自主性和自由裁量的空间。 
经过深入调查，如欧盟委员会认为存在外国补贴，并且该补贴已经或可能造成内部市场的扭曲，在

救济手段上欧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手段也更为丰富，不再局限于征收反补贴税等事后救济。比如减少产

能或市场存在、停止投资、剥离资产、要求相关经营者解散、返还补贴、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等补救措施

[2]。如果有关经营者作出了承诺，并且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些承诺适当充分，可以通过决定接受经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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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1.2. 在集中行为方面的审查 

在规制集中行为的竞争法领域，新条例明确了事前的申报制度。该申报制度具有强制性，申报前不

得实施该集中行为，条例规定若经营者未履行申报义务的，欧委会可以提出经营者集中申报申请，且该

审查不受时限约束。 
根据条例第 21 条，主动应当申报的集中行为在流程上包括实施前以及签订协议、发布公开竞标公告

或取得控股权之后。在受审查的对象方面，也包括了在实施集中前三年内可能受到外国补贴的经营者，

欧委会可以要求在该集中实施前的任何时候进行事先申报。 
经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即欧委会作出附承诺条件的决定或是无异议决定，以及认

定外国补贴扭曲内部市场时，作出禁止集中的决定；若欧委会超出规定的时限未作决定，视为允许参与

集中的经营者实施集中行为。 
经审查存在扭曲内部市场的情形，而该集中已经实施的话，欧委会也可以要求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解

散集中，特别是通过解散合并或处置取得的全部股份或资产，恢复到集中实施前的状态。 

1.3. 在参与公共采购方面的审查 

与经营者集中审查机制一样，公共采购审查机制也遵守一般审查机制的认定标准、审查程序、纠正

措施且内容基本相同，但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申报义务方面，当该公共采购的预估价值等于或大

于 2.5 亿欧元时，经营者必须事先申报。经营者如未履行申报义务将不能获得该公共采购合同。申报义

务的主体不仅包括经营者，还包括主要分包商和主要供应商。如果欧盟委员会认为经营者在过去三年内

可能受益于外国补贴，也可以要求未达到强制申报标准的经营者进行申报。二是惩罚性措施方面，如果

经营者故意或过失地在公共采购程序中未按照规定履行申报义务，欧盟委员会可对其处以罚款。 

1.4. 总体评价 

欧盟本次推出的反补贴条例重点在于从竞争法的层面实现对于跨境补贴的规制，创新在于将“市场

扭曲”这一竞争法概念引入补贴的认定中，其调整范围由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延伸至服务、投资、金融、

经营者集中、公共采购等多个经济活动领域。欧盟通过此条例设置了崭新的单边审查机制，该机制作为

贸易保护的有力防御工具能够通过授权欧盟委员会审查外国企业在欧经营、并购、参与政府采购等事项

中有无接受外国补贴从而扭曲欧盟内部单一市场。 

2. 欧盟发布新反补贴条例的立法动因 

2.1. 宏观角度 

在经济层面，欧盟为取得经济竞争的优势所驱使。欧洲经济发展乏力，其竞争优势在面对中国的快

速崛起时捉襟见肘，大量的欧洲企业被中国企业所兼并收购，在公共采购方面本土公司的优势也不凸显，

恰逢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欧盟更加迫切需要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以获取在经济领域的优势，

或者按照立法目的所说，为“保障其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 
在政治层面，欧盟试图通过遏制中国的并购行为避免其影响地缘政治。基于一带一路等“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此前中国在欧洲大量开展投资并购取得累累硕果，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 2021
年的《新中欧战略报告》中欧盟提出中国是其“制度性对手”。为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谋求更高的地位，

遏制中国的投资并购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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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反补贴规则层面，欧盟出于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的考虑。由于 WTO 贸易规则的谈判效率

较低，多哈回合的失败也让欧美发达国家认识到依靠 WTO 体制完成规则的更新比较困难，短期内难以

实现维护其利益的改革方案。为尽快实现对国有企业补贴、跨境投资补贴和服务贸易补贴的规制，维护

其单一市场的公平竞争，美国欧盟纷纷选择先绕过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改革进程，率先在其内部确立反

补贴新规。 

2.2. 微观角度 

在欧盟内部规则层面，既有的监管工具存在空白。首先，既有的监管工具在领域上更强调传统的货

物贸易方面的救济，欧盟原本的反补贴措施对外国补贴支持的投资、并购、公共采购、服务无法适用。

若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其启动的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无法针对大量具体的经营者或是广泛

采取补贴的政府或公共机构；其次，既有的监管工具在空间上不足以规制跨境投资的补贴。许多国家的

补贴对象不再局限于企业的境内生产和出口活动，而是扩展到境外投资经营活动，该补贴具有明显的跨

境性质；再次，既有的监管工具在对象上，其《国家援助法》只针对欧盟内部成员，反而对欧盟以外国

家的补贴缺乏控制。该法属于竞争法的调整范畴，而非国际贸易法领域，但是该法的管辖范围既适用于

货物贸易也适用于服务贸易[3]。欧盟成员内部的国家援助控制的目的就在于杜绝欧盟成员国政府实行贸

易保护主义，通过国家援助破坏欧盟内部统一市场。而“内部统一市场”一词也在《外国补贴条例》的

立法序言里出现。欧盟认为其竞争法领域的规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足以完全保护自身利益，通

过试图将贸易救济措施与竞争法进行嫁接。 

3. 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草案存在的问题 

3.1. 实体规定上存在违反 WTO 义务的嫌疑 

首先，新条例存在着补贴主体泛化的倾向。在补贴提供的主体方面，根据《外国补贴条例》第 3 条

(2) (c)的规定，提供财务资助的“第三国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和其他各级地方政府，还包括外国公共

实体以及行为可归属于第三国的任何私营实体。较之《补贴与反补贴协定》补贴的主体存在明显的扩张

倾向，即私营实体也可以成为补贴提供者，只要其行为可归属于政府[4]。新条例如此规定显然与协定项

下的义务不符合，协定原文涉及的主体仅有政府和公共机构。至于第 5 项“委托或指示一私营机构”强

调的只是提供财政资助的方式，其中的私营机构仅具有工具属性，与“筹资机构”的媒介性质并列可以

体现出私营机构的毫无自主性；而新条例中的规定是“可归因于”，二者的自主权相差较大。这样的规

定在实质上突破了《补贴与反协定》中对于私营机构的排除，加之欧委会的自由裁量权来自单边立法，

认定“可归因性”的门槛自然较协定为低，如此显然会造成补贴主体涉及更多的私营企业，接受所谓“补

贴”的企业范围也会随之扩大。 
其次，欧盟的新反补贴条例在实施层面可能涉嫌违反国民待遇的义务。在实践中，该条例看似一视

同仁地普遍适用于其领域内经营的全部企业，但往往得到第三国财政资助的都是欧盟成员国以外的企业

[5]。既然欧盟声称外国补贴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国家援助”，仅在提供者是否属于

欧盟成员国上有所区别。那么在认定是否符合国民待遇时，应当与欧盟内部的企业在《国家援助法》下

的义务来比较。非欧盟企业不仅在接受欧委会补贴审查上面临更大风险，同时他们也要承担更多的合规

成本，甚至在许多交易中受到阻碍。 
欧盟似乎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第三国的补贴必然对欧盟市场产生扭曲作用。鉴于世界上其

他国家目前没有针对第三国的补贴，欧盟将如何确保其立法和实践符合相关国际法规定的非歧视原则的

要求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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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程序设计上给相关主体带来较沉重负担 

3.2.1. 关键的概念仍未得到澄清 
虽然经《实施细则》草案的细化，部份概念仍缺乏明确的确定标准和界限。例如，关于认定补贴重

要的构成要件财政资助一词，除了《外国补贴条例》第 3(2)条规定的非常宽泛和开放的定义外，条例采

用了举例列举的立法方式因此不够明确，而草案附件中对“财政资助”的定义直接引用了《外国补贴条

例》序言中的第 13 条，但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指导。 
在确定什么是可能受到审查的财政资助时，经营者要有实际可执行的标准。尤其是鉴于财政资助的

范围较广，货物、服务或是金融支持等等，更何况所谓财政资助的主体甚至包括私人经营者。因此，在

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指导的情况下，具有申报义务的经营者必须对其所有商业交易进行筛选，以确定其中

是否有可归因于外国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交易。事实上，有些明显的“财政资助”不构成“补贴”，比如

合法合规、符合市场价格标准的招投标项目，应当从申报义务中予以排除[6]。 
鉴于《外国补贴条例》和《实施细则》草案中提到的术语和概念定义不准确，经济从业者会陷没有

明确法律依据的困境，在履行义务方面存在困难，且提高其商业决策和运作的可预测性和法律确定性无

从得到保障。 

3.2.2. 其通知要求应予公布的财务资助过多 
欧盟委员会在《实施细则》草案所附的两个附件中制定了用于通报补贴的表格。然而，为满足这些

表格规定的要求，相关主体可能需要汇编和提供的信息仍然过多。因此，为满足实施细则草案和通知表

格对他们的要求带来的行政负担是不平衡的，与外国补贴条例预计实现的目标不相称。后者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应予申报的财政资助仍然过于宽泛，且两种交易所要申报的标准不一致。在公共采购程序的

申报表格中，只有那些在过去三年中给予的、属于第 5(1)条所列的、被认为最可能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

财政资助或与运营成本有关的外国财政资助才需要在表格的第 3 节中报告。此外只有在通知前三年内每

个第三国的总金额不低于 400 万欧元的情况下，外国财政资助才需要申报。 
相反，在与集中交易有关的申报表格中，应申报的财政资助的标准非常不同。后者要求在以下情况

下将外国资金资助列入通知：单个资助金额等于或超过 20 万欧元，以及每个第三国每年的资助总额不低

于 400 万欧元。 
通过将这两种形式的应申报财政资助的标准进行比较，尽管《外国补贴条例》第 4 条第 3 款明确规

定最低限度的补贴不应视为扭曲内部市场，但在公共采购程序的通知表格中并不存在 20 万欧元的最低限

度。由此可以看出，《实施细则》草案对集中交易更为警惕，在执行阶段试图进一步抬高了豁免申报的

门槛。 
其次，两个申报表格所需要的信息范围过宽，其审查波及过多的相关主体。在公共采购方面，不仅

需要包括授予主要承包商或主要特许公司的财务资助，还需要包括已知的主要分包商和主要供应商。同

样与集中交易有关的申报表不仅要求经营者报告给予在交易中获得控制权的一方，以及所有单独或联合、

直接或间接控制它和被它控制的实体和个人的财务资助。如果进一步将报告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关联实

体，那么已经过重的报告工作量将更加严重。 

3.2.3. 其通知要求的信息不必要且不可获 
对于申报方来说，除了要提供的财务资助外，其他需要提供的信息未免过于繁杂，更何况有些信息

实际并无提供的必要且难以获得。 
除了外国财务补贴，申报方还需要提供其他各种信息，如有关交易的描述(集中或公共采购程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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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交易方或申报方的信息，对内部市场的影响或没有不正当利益的理由。这些信息似乎应当由进行审查

的部门(欧委会)来依职权收集再加以平衡而不是将举证责任转嫁给经营者。 
一方面，并不是申报表中要求的所有补充信息都与评估所报告的资金资助对有关交易和内部市场的

影响有关。例如，在与集中交易有关的申报表格中，要求申报方列出用于资助交易的所有资金来源，或

提供由外部各方从战略、法律、经济或税收角度评估交易的尽职调查报告或任何同等文件，包括讨论交

易价值的文件，或解释内部市场集中各方的不同业务线或活动(包括可能与交易本身无关的业务)。同样，

公共采购程序的申报表要求通知方不仅要提供经审计的年度账目和纳税申报表，还要提供生产和产能统

计、库存、就业、投资、采购和采购订单、供应商和分包商的报价，以及决定参与公共采购程序所依据

的商业计划和市场研究等信息。上述申报中要求提供的如此繁重的信息似乎并不能对分析所报告的财政

资助是否构成补贴及其影响的认定产生，因此可能并不必要。 
另一方面，申报表所要求的信息存在难以获得的情况。这种强加的举证责任在逻辑上来说是不合理

的，比如在公共采购合同的竞标过程中的其他参与竞标企业的有关信息，或与对合并或收购表示兴趣的

其他企业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应由作为发标方的政府部门或集中交易中的目标公司提供，而不是

由申报方提供，因为前者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些信息，而后者无从得知。鉴于新条例给予了经营者较重的

举证责任，根据条例第 16 条规定的不合作行为，欧委会可以进行不利推定。条例规定若经营者不能提供

必要的信息给欧委会进行审查，欧委会将推定这样的经营者已获某项利益。其中，关于什么是必要的，

条例和实施细则草案都并未作出说明，由此赋予了欧委会较大的裁量权，这样的认定显然对于经营者来

说是不公平的。 

3.2.4. 追溯力条款牵动较多利益相关企业 
条例的过渡期条款规定，本条例适用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之前 5 年内发放的外国补贴，如果此类外

国补贴在 2023 年 7 月 12 日之后仍对内部市场具有扭曲效果。本条事实上意味着欧委会的审查权具有五

年的追溯力，因此，此前五年在欧洲进行的投资并购和参与公共采购都将因条例的生效而出于不确定的

状态，且可能因溯及的申报义务要对政府财务资助进行梳理排查、性质评估等相关工作，给涉欧投资的

企业带来较大负担。 

4. 欧盟在跨境投资补贴的规制新动向 

4.1. 欧盟扩大原有贸易救济规则的适用范围 

此前欧盟通过扩大贸易救济规则的适用范围来规制跨境补贴。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 GFR 产品

发起“双反”调查以后，又将中国涉案企业在埃及的公司纳入到调查程序中，由此引发了中国政府(公共

机构)向在埃及的中国企业的母公司和在埃及设立的企业提供的资金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补贴”的

争议。欧盟委员会认为，中方向在埃及的子公司所提供的金融支持突破了补贴本来具有的地域性限制，

即中方所提供的补贴经埃及政府认可(因为中埃共建经济合作区)，可以视为由埃及提供该项补贴。欧盟通

过引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将其中的归因原则适用于本案，

突破性地将第三国(中国)向出口方(埃及)企业提供的跨境补贴纳入贸易救济范围，由此认定并抵销埃及政

府向本国出口制造商提供的境内补贴，本质上是在规制中国政府和公共机构用于支持中国企业在埃及设

立和经营的子公司的跨境补贴[7]。 
在 2023 年 3 月 1 日，欧盟普通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支持欧委会在反补贴调查程序中“将中国政府

(公共机构)提供给在埃及设立的中国公司的财政资助认定为可诉补贴”没有违反欧盟《反补贴条例》。虽

然欧盟法院强调“根据本案涉及的证据”(即双边政府的合作等协议)裁定欧委会对“跨境补贴”实施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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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措施符合欧盟的《反补贴条例》，但是不知道此后类案是否仍将采取这种做法，如此将对我国其他

在外投资带来严峻挑战，不仅会对“一带一路”中类似项目的合规性造成冲击，甚至可能形成原有反补

贴规则与新贸易救济工具的联合夹击，产生“双重救济”的问题。 

4.2. 欧盟在其自由贸易协定中强化补贴纪律 

在欧盟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贸易协定中，也有许多内容体现出其强化补贴纪律的意图。早在 2010
年的欧韩双边协定中就出现了以竞争法进行规制补贴的路径，其 11.9 条规定要“通过适用竞争法或其他

方式，补救或消除补贴对竞争造成的扭曲”。 
值得注意的是，该自由贸易协定还建立了欧韩的补贴通报制度，要求缔约双方应每年通报具体目可

能影响国际贸易的补贴的总额、类型和部门分配情况，可见其补贴事前申报的制度并非首创。 
在近几年达成的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中，对于补贴纪律的强化保持了一贯性，同时与时俱进地

明确，将竞争政策规制的补贴适用于投资自由化、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的领域。 
在公共机构的认定方面，该协定强调了补贴于特定公共利益任务的豁免，该豁免需满足三个条件，即

首先范围上应限于公共利益的任务，其次要与分配给这些企业的公共政策目标相称，此外要保证补贴的透

明度。此项内容可能是根据公共机构认定标准发生变化而作出的针对性设计，在公共机构的认定方面，上

诉机构的报告表现出由“政府控制说”到“政府职能说”倾向[8]，即不再单一强调政府所有权的影响。 

5. 关于欧盟规制跨境投资的我国对策 

5.1. 明确反补贴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 

我国有着大量的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由于所有制的

不同，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常常遭遇到竞争对手关于反补贴的调查与制裁。现有的补贴规则长期滞后于

现实发展，难以应对国际竞争，欧美在反补贴领域已经抢先踏出变革的脚步，一味追究其与 WTO 的不

相符性于事无补，我国应当推动国有企业向更靠近国际规则的方向发展。 
在企业外部的改革方面，为了避免更多无意义的反补贴调查，我国应当对现有的规则进行梳理和修

订，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私主体地位；同时政府应当对履行政府职能的公共政策性国企

和市场竞争性国企进行严格区分[9]，不同类别制定相应的政策。在企业内部的合规上，公司决策要更加

注重市场的驱动力量，其内部治理要更加强调意思自治，人事任免也要更加注重商业逻辑，尽量避免上

级主管部门的决定代替企业内部决策机关的作用。 
在受新条例项下的反补贴审查中，涉案企业应当注重收集其补贴在内部市场中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

包括但不限于对欧盟的经济发展有益或者可为消费者带来福利，以便在欧委会的“平衡测试”中获得认

可，如此即使认定存在市场扭曲，欧盟也会酌情采取补救措施。 
如此方可妥善处理好国有企业在贸易纠纷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并最终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融入

国际市场，为今后我国加入 CPTPP 等新型多边贸易体制做好准备。 

5.2. 多方面多渠道质疑《外国补贴条例》WTO 合规性 

在双重救济方面，如果欧盟委员会根据上述《外国补贴条例》对某公司获得的第三国补贴进行了处

理，这意味着该公司获得补贴的竞争优势已被消除。如果欧盟委员会继续根据《欧盟反补贴条例》启动

了反补贴调查，并对来自相关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税，那么其实际上是在提供双重救济[10]。鉴于

欧盟委员会在其他调查中试图通过扩大“补贴”的定义来提供过度的补救措施，欧盟委员会应认真对待

双重补救问题，不应根据不同法律对同一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双重处罚。对于此种情况，我国涉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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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相关调查中重点进行抗辩。必要时，我国被调查企业可诉诸欧盟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与此同时，

我国政府也可通过世贸组织多边救济的途径，在世贸组织法的框架内挑战欧盟委员会的做法以维护我国

企业的利益[11]。 
在《实施细则草案》正式立法通过前，应当与欧盟加强对话与磋商。在草案的收集意见阶段，欧盟

中国商会等机构在欧委会公共咨询中已提交书面反馈表达了相关关切，后续我国应视《实施细则》的正

式立法情况做出回应，在这一过程中，要积极与欧盟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运用我国谈判优势，争取正

式立法能澄清关键概念的模糊，以及对于欧盟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条件、程度和方式进行规制[12]。如欧盟

一意孤行，强行通过其单边立法随意改写多边规则，只能利用 WTO 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权益，

或视情况考虑建立我国的对等反补贴规则。 
在《外国补贴条例》涉嫌违背 WTO 国民待遇方面，我国在企业赴欧开展经营活动前，需引导企业

了解熟悉《外国补贴条例》的内容，在开展经济活动前做好关于补贴的梳理排查工作，在谈判和实施与

欧盟有关的经营者集中、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招投标等活动中履行申报义务；若欧盟委员会以扭曲内部市

场为由开展调查或处罚，我国应多渠道质疑其措施合理性，一方面可引导涉案企业在欧盟内部对其发起

司法审查诉讼，又要在国家层面通过双边渠道或者在 WTO 相关理事会和委员会对其提出质疑。同时，

中国应做好 WTO 诉讼准备[13]。 

5.3. 建立我国对等的反补贴规则 

在欧盟的示范带领下，其他发达国家可能纷纷制定类似的贸易保护规则。这些发达国家并非就完全

清者自清，其内部同样有着形形色色的政府主导的补贴，否则欧盟内部就不会有国家援助控制的相关制

度了。这些补贴同样会帮助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跨境的经济活动中取得不当竞争优势，此消彼长之下我国

“一带一路”的对外战略可能也会遇到阻碍。 
对此，我国应当针对这些补贴采取对等措施。我国即便不制定类似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也应

考虑制定类似美国的信息披露规则。通过收集、研究外国补贴信息，有助于我国判断外国补贴对我国经

济的影响以及为是否需要进行类似立法提供支撑[14]。 

5.4. 积极参加反补贴国际规则变革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中国前谈及《中欧投资协定》，她指出随着世界和中国发生

的巨大变化，需要根据更广泛的中国战略重新评估该协定。这可能透露出已搁置许久的 CAI 面临的黯淡

前景，中欧经济领域的关系政治化倾向显著。因此在短时间内双边投资协定受阻之际，也要防范欧盟借

助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单边推行其补贴纪律。 
因此，我国要积极参与制定多边国际规则，如此可以削弱欧盟采取单边立法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其单方面的补贴认定加以限制。鉴于 WTO 规则改革的门槛较高，“全体协商一致”比较困难，在区

域自由贸易协定层面更新反补贴规则更具可行性[15]，欧美已经率先开启反补贴规制的改革，中国理应及

时跟进并完善自己的贸易救济工具箱。具体而言，要结合实际情况争取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规则，通过

国际纪律对于欧委会的自由裁量权产生约束，以及在程序上避免对企业施加过重且不必要的程序负担。

比如在外国补贴认定方面，避免使用事实上歧视中国的外部基准规则以及明确国有企业在反补贴调查中

不属于公共机构；在市场扭曲认定方面，要求明确证明外国补贴与国内市场扭曲之间的因果关系[16]。 

6. 结语 

欧盟推出的新反补贴规则无疑是贸易保护的工具，同时也是此时经济下行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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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当前仍旧难以调和的双方经济理念的冲突。然而，国际合作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一个自

信、开放的欧洲市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保障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消除贸易壁垒的目标值得各个国家

加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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